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们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们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们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一、规范性问题：

1、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发行人历次股权变动的原因，增资或股权转让价格、定价方式、资金来源；说明发行人自然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最终持股自然人的任职履历等个人简历情况，说明前述人员入股发行人的原因，前述人员与发行人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2、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发行人子公司的历史沿革情况，说明发行人股东采取以新设公司作为发行主体、收购相关子公司的方式的原因；说明发行人及其各子公司主营业务的具体情况，前述各公司的业务分工及联系，说明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过程；说明发行主体设立前后前述各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的对比情况。

3、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雅志特光电的历史沿革情况、主营业务情况；说明发行人控股股东、董事出让其股权的原因,说明转让价格及定价依据，说明股权受让方的任职履历等基本情况、与发行人股东、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请保荐机构核查说明相关股权转让是否真实；说明该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诉讼或其他纠纷，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情况，是否对本次发行构成障碍。

4、发行人股东曾持有文莱瀛通国际有限公司、文莱瀛海控股有限公司、恒新电线、伟科电子等公司，前述公司已清算或注销。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并披露发行人股东曾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注销或清算情况，说明前述企业的主营业务和经营情况、注销原因，存续期间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诉讼或其他纠纷，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情况，是否对本次发行构成障碍。　

5、请保荐机构和律师说明发行人以受让资产的方式收购恒新电线和伟科电子的原因；说明恒新电线和伟科电子的历史沿革情况和注销的原因、说明其主营业务和经营情况，说明其存续期间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诉讼或其他纠纷，是否存在影响本次发行条件或其他应披露未披露情形。

6、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员工的稳定性情况，说明人员流动性对发行人产能的影响、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的影响，对发行人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影响；请保荐机构说明发行人人工成本上升而人工成本在业务成本中比重逐年下降的原因。

7、请保荐机构说明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获得政府补贴的具体项目及实施情况，说明相关补贴资金的用途是否符合项目要求。

8、公司产品的出口比重较大，同时一些重要的原材料也由境外采购。请保荐机构说明并披露发行境外销售的业务模式，境外销售产品、价格和客户情况，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出口退税，说明发行人的出口退税情况是否与发行人境外销售规模相匹配；说明发行人境外采购原材料的具体情况，境外采购模式、供应商情况。

9、2013年至2015年，台湾鸿海既是公司主要客户，亦是主要供应商。请保荐机构说明发行人向台湾鸿海采购和销售货物的产品情况，包括数量、单价和销售金额；说明台湾鸿海的股东构成情况，与发行人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说明台湾鸿海同为发行人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的原因及合理性。

10、请保荐机构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责任等诉讼或其他纠纷。

11、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发行人与武汉理工大学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的具体研发项目，说明研发项目的实施情况、研发成果，说明双方关于研发成果的归属约定和实施情况；说明双方关于成果归属是否存在纠纷或其他争议。

12、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并披露发行人各项专利权利的取得方式及应用情况，说明发行人的各项专利来源和取得过程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合作开发的情况，是否存在利用关联方或非关联方的职务发明的情形，说明发行人的各项专利权利是否存在纠纷或其他不确定性。

13、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并披露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是否存在欠缴的情况，欠缴数额对发行人财务指标的影响，是否曾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欠缴事项是否对本次发行条件构成障碍；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劳务派遣用工，是否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14、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并披露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承租物业的情况，承租的物业出租方是否有权出租相关物业，相关房产用途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风险；如无法继续租用前述房产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15、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并披露发行人各项房屋建筑物产权、土地使用权的来源、取得方式及取得价格等基本情况，说明前述各项权利是否存在诉讼、纠纷或其他权利不确定性情况。

16、报告期内，发行人客户集中度较高，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6.26%、84.59%和84.94%。发行人部分销售是由客户提供绝大部分原材料，发行人仅自主采购少数辅料，完成生产后再将产品销售给客户，此种模式下发行人仅收取加工费。请落实以下与收入相关的问题：

（1）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补充披露：①各期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主要股东、与发行人合作年限等、主要销售产品、销售金额等）；②结合发行人主要产品用途、市场情况，补充说明发行人客户较为集中的原因；③来料加工模式对应的主要客户，客户的基本情况（同上）；④各期来料加工实现的收入，占收入的比重。

 （2）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按加工收入、产品销售分类披露各期的收入、成本、成本构成、毛利、毛利率等情况。

 （3）请保荐机构核查并说明：①发行人是否对主要客户存在重大依赖，各期发行人向主要客户销售的产品占其采购同类产品的比重；②发行人向主要客户销售的产品、单价，并与同类产品向其他客户销售的价格作对比分析；③对主要客户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执行的核查程序，并发表核查意见；④来料加工模式下，对各客户的加工费定价依据，并与自行组织生产同类产品并向其销售的售价与成本作对比分析。

17、报告期内，发行人供应商集中度较高，向前五大供应商的合计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比重分别为49.26%、72.34%和80.08%。发行人生产所需多数原材料由发行人自行采购，但一些国际顶级终端品牌客户对供应链的管理极为严格，会指定公司某型产品的原材料供应商。发行人生产所需多数原材料由发行人自行采购，但一些国际顶级终端品牌客户对供应链的管理极为严格，会指定公司某型产品的原材料供应商。此外，发行人部分产品还存在委外加工的情形。请落实以下问题：

（1）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补充披露：①各期前五大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主要股东、与发行人合作年限等、主要采购产品、采购金额等）；②结合发行人主要原材料的市场情况，补充说明发行人供应商较为集中、报告期内集中度大幅上升的原因；③各期委外加工的前五大供应商，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同上）；④各期委外加工的金额、占比，加工的主要原材料、金额、单价，并与发行人自产成本作对比分析；⑤各期指定采购金额、占比；⑥各期指定采购的终端客户、对应的供应商，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同上）。

（2）请保荐机构核查并说明：①发行人是否对主要供应商存在重大依赖，各期发行人向主要供应商采购的产品占其同类产品的销售比重；②发行人向各期主要供应商、指定采购供应商采购的产品、单价，并与同类产品向其他供应商采购的价格作对比分析；③对主要供应商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执行的核查程序，并发表核查意见。

18、报告期内，台湾鸿海既是发行人主要客户，亦是主要供应商。请落实以下问题：

（1）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补充披露：①发行人向台湾鸿海采购的主要原材料、金额；②发行人向台湾鸿海销售的主要产品、金额；③发行人即向台湾鸿海采购原材料，又向其销售的原因、必要性；④发行人与台湾鸿海之间的具体结算方式。

（2）请保荐机构核查并说明：①发行人向台湾鸿海采购的主要原材料的数量、单价，并与同类原材料向其他供应商的采购价格作对比分析；②发行人向台湾鸿海销售的主要产品数量、金额，并与同类产品向其他客户销售的价格作对比分析；③发行人股东与台湾鸿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说明执行的核查程序，并发表核查意见。

二、信息披露问题

19、据披露，通过长期稳定的经营，公司已在通讯线材和消费电声产品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并与多家大型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进入了美国顶级消费电子厂商、索尼、诺基亚、华为、三星等国际知名客户的供应链。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说明发行人进入美国顶级消费电子厂商、索尼、诺基亚、华为、三星等国际知名客户的供应链的具体方式，说明发行人向前述企业销售的具体产品及其销售情况；说明并披露前述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情况，说明前述品牌的下滑趋势对发行人业务的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20、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外销占比较大。请在招照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补充披露各期外销业务的前五大客户，客户的基本情况。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披露：（1）按内、外销分类的收入、成本、成本构成、毛利、毛利率等情况；（2）各期出口退税的相关情况，各期收到的退税金额与出口收入是否匹配；（3）发行人是否具备进出口相关资质。

21、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增长较快，应收账款周转率逐年下降。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补充披露：（1）发行人应收账款增长较快，且远高于营业收入增长速度的原因，报告期内的信用政策是否发生过变动；（2）可比公司报告期内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并与发行人作对比分析；（3）各期应收账款核销、坏账准备计提、收回、转回的情况；（4）报告期内各季度的收入情况。

22、发行人声学产品毛利率远高于数据线及其他通讯线材，且综合毛利率要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补充披露：（1）结合具体产品构成、产品定价、成本构成、客户、市场定位等，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声学产品远高于数据线及其他通讯线材、报告期内数据线及其他通讯线材收入及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原因；（2）按产品分类比较发行人与可比公司的毛利率水平。

23、报告期内政府补助金额波动较大，其中2014年高达4400余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补充披露发行人各期确认的政府补助的主要补助原因，相关文号，出资来源，相关补助是否已收到，是属于资产相关还是收益相关，相关的会计处理，收入确认时点。

24、根据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生产及原材料采购一般按照“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模式。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补充披露：（1）各期末在产品、半成品、库存商品的订单覆盖情况、订单对应的前五大客户；（2）各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具体原因。

25、请保荐机构核查并说明报告期内昆山瀛通的经营情况，与发行人是否存在业务往来，如存在，请具体说明。

26、请在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基本情况”章节中补充披露东莞瀛通、东莞开来、湖北瀛通合并前主要经营业务、财务情况。

27、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补充披露：（1）发行人A-E型号产品具体用途、差异，请按产品分类披露产销量情况；（2）各期主要原材料的采购数量、金额、占当期采购金额的比重；（3）各期主要原材料的耗用情况，占生产成本的比重。

28、请保荐机构补充说明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可比公司的择取标准。

29、请在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基本情况”章节中补充披露：（1）发行人员工薪酬制度、各级别、各类岗位员工收入水平，及与当地平均工资和可比公司工资水平的比较情况，发行人未来薪酬制度及水平变化趋势；（2）是否存在劳务派遣员工，如存在，请结合当地劳务市场的工资水平说明发行人劳务派遣员工的薪酬水平是否公允；（3）员工人数变动情况与业务规模是否匹配。

30、请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中相关规定完整、准确的披露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31、请切实落实《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

三、与财务会计资料相关的问题

32、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利息收入较低。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结合发行人货币资金的管理政策，补充说明各期的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余额是否匹配。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补充说明对于期末货币资金余额真实性执行的核查程序，期后是否有异常资金流出，说明执行的核查程序，并发表核查意见。

33、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补充披露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明细。

34、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中补充披露长期服务奖励基金的具体核算依据、会计处理、支付方式。

35、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公司财务部门人员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如为个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如有，是否会影响财务工作独立性。请会计师核查财务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四、其他问题

36、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说明发行人的市场份额，说明发行人主要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发行人产品市场竞争的具体情况，说明发行人与主要竞争对手目标市场的差异情况。 
